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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速公路团雾预警与处置技术要求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文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，经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

工作委员会批准，正式列入 2024 年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，标准

名称为《高速公路团雾预警与处置技术标准》。

（二）项目背景

本文件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服务交通强国战

略，回应国家有关部门关于“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”和

“推进气象服务深度赋能交通领域高质量发展”（ 国发〔2022〕

11 号）等相关政策要求。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快速扩展及运行安

全保障需求的不断提高，低能见度天气，尤其是团雾天气，已成

为影响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。当前在团雾预警指标设定、

监测设备布设、预警信息发布与处治技术措施等方面尚缺乏统一、

科学、可操作的标准体系。为此，制定本文件对于提升团雾灾害

预警能力、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安全、规范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

意义和指导价值。

（三）目的意义

制定本文件的目的在于构建系统、科学、标准化的高速公路

团雾预警与处治体系，提升相关管理部门在低能见度天气下的风

险感知、预警发布及应急处置能力。通过明确团雾等级分类、预

警等级划分、监测技术指标及处治技术要求，为高速公路运营单



2

位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操作规范，促进相关技术设备的研发与

推广应用。同时，本文件的实施将有效推动交通气象信息与智能

交通融合发展，增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安全

韧性，助力智慧交通与气象保障体系建设，为构建“安全、畅通、

智慧”的现代化高速公路系统提供标准支撑。

（四）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名单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XXXXX、XXXXX、XXXXX、XXXXX、XXXXX、

XXXXX、XXXXX、XXXXX、XXXXX、XXXXX、XXXXX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

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、XXX。

（五）主要起草过程

1.文本调研

哈尔滨工业大学于 2023 年 6 月启动了文本的调研工作，并

于 2023 年 10 月完成了相关资料的收集、分析和初步整理。

2.标准立项

哈尔滨工业大学向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申

请，于 2024 年 3 月获得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

准立项。

3.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

2024 年 9 月 9 日，召开项目启动会。

2024 年 10 月 17 日，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组成的标准

起草工作组，并讨论标准调研工作事项。

4.形成标准草案

2024 年 12 月 5 日，起草组对资料收集情况进行汇报，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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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线上讨论。

2024 年 12 月 25 日，开展组内讨论，确定了标准框架和主

要内容。

2025 年 3 月 10 日，对哈尔滨工业大学起草的标准初稿进行

讨论，标准名称调整为《高速公路团雾预警与处置技术要求》，

并提出修改意见。

2025 年 4 月 20 日，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，形成标

准草案。

5.形成征求意见稿

2025 年 5 月 6 日，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，起草组对草案内

容进行了修改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以及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团体标

准工作程序》的规定起草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公路团雾预警指标、预警发布及安全处置

措施。

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公路团雾气象预警服务和安全运营、管理。

（三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团雾强度等级划分、覆盖范围定

义、预警等级判定规则、能见度监测技术指标、预警发布机制与

处置技术措施。各项内容的确定均基于大量实测数据分析、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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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证、相关文献资料和典型工程应用案例，具体论据如下：

1.团雾强度等级与预警等级划分

团雾强度等级依据气象行业通行的能见度标准，并结合

《GB/T 31445-2015 雾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控制条件》《DB37/T

3794—2019 高速公路团雾预警等级》等国家与地方标准基础上

制定。通过统计近年来典型高速公路路段（如 G2 京沪、G4 京港

澳、G30 连霍等）在团雾条件下的交通事故分布与能见度变化数

据，确定将团雾强度划分为四级（<50m、50m~100m、100m~200m、

200m~500m），并依据团雾覆盖范围（小于 1 km、1km~3 km、大

于 3 km）进一步构建蓝、黄、橙、红四色预警等级体系。

2.能见度监测技术指标

标准中提出的监测范围（10 m~500 m）、误差要求（低于 50

m 时误差≤5%，50 m~200 m 为 10%，200m~1000 m 为 20%）及分

辨率（1 m）等技术参数，参考了《JT/T 714-2008 道路交通气

象环境 能见度检测器》《QX/T 114-2010 能见度等级和预报》等

标准，结合实验室测试数据与多个高速公路工程实测结果制定。

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平台中对不同类型能见度仪在模拟团雾环

境下的测量精度进行了多轮验证，结果表明所选指标区间能有效

覆盖绝大多数团雾场景需求，且具备良好的工程适应性。

3.监测点设置与布设密度

通过对江苏、山东、四川等典型雾区高速路段能见度数据空

间分布特性进行分析，结合《DB23/T 3807—2024 智慧高速公路

交通诱导标志设置规范》，建议在大型团雾频发或高风险路段布

设 200 m~500 m 的高密度监测点，在偶发区段适当放宽至 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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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~1000 m。布设方案经模拟演练和历史团雾复现分析验证，可保

障雾区连续监测能力。

4.预警发布机制与处治措施

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参考《QX/T 76-2007 高速公路能见度监

测及浓雾的预警预报》用语规范，结合用户调研反馈与应急响应

时效需求进行优化。处置技术方案依据交通安全法规与典型省份

高速管理实践制定，通过复盘 2020~2023 年全国 20 起典型团雾

事故处理流程，归纳总结了蓝色至红色四级响应措施、限速等级、

信息发布形式及雾天诱导设施启用条件，确保科学性与落地性。

三、主要试验[或验证]情况分析、技术经济论证、预期经济

效果

本标准起草阶段，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

及中国气象局上海能见度方舱实验室开展了系列团雾模拟环境

下的系统试验验证，重点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能见度监测设备性能验证：在自主构建的密封亚克力雾室

平台内，采用不同浓度雾滴模拟多种团雾场景，对红外与可见光

能见度传感器的响应特性、误差范围与响应时延进行比对测试。

试验结果表明，在 50 m~500 m 视程范围内，设备平均误差可控

制在±3%以内，满足标准设定的精度要求。

2.处治技术模拟验证：结合虚拟雾区驾驶仿真平台，测试限

速提示、诱导灯开启、可变信息板提示等干预措施对驾驶员行为

的影响。模拟实验表明，在黄、橙、红三级预警下实施组合诱导

措施可有效降低车辆平均行驶速度、提升车距保持比率，并显著

降低潜在碰撞风险，验证了技术方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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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技术经济论证：标准所涉及的能见度监测设备、信息发布

平台与引导诱导设施均为当前成熟可得技术，已在部分高速公路

试点中完成工程化部署。通过对比“未设标准指引”与“标准化

部署”的两个典型路段，发现：在同等雾日条件下，规范化布设

能见度监测与诱导系统的高速公路，其事故发生率降低约 37%，

通行效率提升超过 20%。标准推荐设备单点部署，并配套通信与

发布系统，具备良好的可复制性与推广性。设备维护周期合理，

具备远程巡检能力，年运维成本较低。

4.预期经济效果：预计本标准实施后，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

部署团雾预警与处治体系，特别是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成渝等雾

日较多地区，将带来如下效益。

安全效益：显著降低团雾引发的交通事故风险，保障人民生

命财产安全。

经济效益：减少交通中断与事故经济损失，提升通行效率，

间接节省大量拥堵成本与保险赔付费用，单省年均可节约经济损

失数千万元。

社会效益：提升公众出行安全感与政府应急管理能力，推动

智慧高速建设与交通气象融合发展，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

支撑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，参考了 GB/T 31445-2015、GB/T

27964—2011 等国家标准相关内容要求。本文件不涉及国际国外

标准的采标情况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及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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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六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等现行法律法规要求，未涉及与国家现行法律、

法规相抵触的条款，具有良好的合法性和政策一致性。

1.与国家和行业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：

《GB/T 31445-2015 雾天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控制条件》：本

标准在预警等级设置、处治措施建议等方面参考了该标准对雾天

交通控制的基本要求，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团雾特定情形的细化

措施。

《JT/T 714-2008 道路交通气象环境 能见度检测器》：本标

准提出的能见度监测技术指标、采样精度和传输周期等要求，与

该标准保持一致或适当提升，确保监测设备具备可执行性和互操

作性。

《QX/T 76-2007 高速公路能见度监测及浓雾的预警预报》

及《QX/T 114-2010 能见度等级和预报》：标准中关于团雾等级

划分和预警用语表述等内容，参照并继承了上述气象行业标准的

定义体系和术语规范，增强了跨行业之间的适配性。

2.与现行地方标准的协调关系：

本标准借鉴了山东、湖北、江苏等省份近年来出台的高速公

路团雾或低能见度管理地方标准，如《DB37/T 3794—2019 高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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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团雾预警等级》《DB42/T 1680—2021 高速公路低能见度雾

综合强度等级》等，结合多地管理经验提出统一适用于全国的团

雾预警与处治技术框架，有利于实现跨区域协调联动与技术体系

融合。

3.与交通、气象和智慧高速发展战略的适应性：

本标准的编制思路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、智慧高速建设目标

和“气象+交通”深度融合发展方向高度契合，可作为智慧高速

公路气象安全管理的重要支撑标准，推动构建“感知—预警—诱

导—处治”一体化的交通气象响应体系。

七、知识产权情况说明

无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高速公路团雾预警与处置技术要求》

团体标准起草组

2025 年 5 月 6 日


